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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117 和 122 

联合检查组 

联合国司法行政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司法行政：《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和 

《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的统一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摘要 

 根据联合检查组(联检组)条例第 4(d)节，本报告列有秘书长就联检组以下标

题的报告发表的意见：“司法行政：《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和《国际劳工组织行

政法庭规约》的统一”。联检组该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57/307 号决议的授权编写的。 

 在过去几年中，把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行政法

庭的规约统一起来一直是本组织辩论的一个议题。秘书长在他的报告（A/56/800）

中阐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就联合检查组目前报告中的建议而言，这一立场

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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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如联合检查组（联检组）所述，它的报告的主要宗旨是，“就统一联合国行

政法庭规约和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的可行性提出明确意见，以期弥合两者

之间的差距，消除关于联合国大家庭内的司法行政存在不平等和歧视现象的看

法，从而加强联合国共同制度”。 

2. 大会第 57/307 号决议第 15 段授权联合检查组“铭记秘书长报告（A/56/800）

第 39 至 42 段所载的内容，继续研究是否可以把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和国际劳工

组织行政法庭规约统一起来，以供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审议”。大会在同一段中

注意到“联合国秘书处及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受两种不同的司法行政制度的管

辖”。 

3. 秘书长欣见联检组的报告并请大会考虑他有关秘书处司法行政的近期报告

(A/56/800)所表达的意见。对联检组的报告而言，这些意见仍然有效。 

 二. 对具体建议的意见 

  建议一 

大会应继续不断审查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的挑选和任命问题，以便使这些惯例与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规约和惯例一致。 

  建议二 

大会应修正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第 10 条，使之与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规约

一致，解决具体履行和赔偿限额问题 

4. 在审议以上建议一和建议二时，秘书长在其报告(A/56/800)中表达的意见仍

然适用。该报告第 36 至 38 段阐述和比较了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和联合国行政

法庭规约涉及以下事项的条款：法官的挑选、任命和资格，他们各自拥有的准许

赔偿和具体履行的权限。第 39 段至 43 段概述了对规约作出任何修改之前需要考

虑的问题。 

5. 秘书长在报告第 39 段提出“不应孤立地看待具体履行的问题”。同时还应考

虑到法庭法官的挑选标准、程序和资格。大会可在审议建议一时铭记这一点。还

应指出，大会最近审议修改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资格这一问题时，在第 57/307

号决议第 14 段中决定修改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以便要求法庭法官“具备行政

法方面的司法经验或在本国司法部门的同等经验”。但是，大会在第 58/87 号决

议中决定修正规约第 3条第 1 款，以便要求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具备行政法方

面的司法经验或其他有关的法律经验或在本国司法部门的同等经验”。增加“或

其他有关的法律”等字样实际上证实两个法庭规约规定的法庭法官资格是有差别

的。关于建议二，秘书长表示愿意“重新考虑他在具体履行问题上的立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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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法庭的规约和行事方式能够完全协调一致”(A/56/800，第 42 段，语气强调

是后加的)，并提出“替代办法是保留目前的体制，但提高赔偿限额”(A/56/800，

第 43 段)。 

  建议三 

大会应作为优先事项继续改善内部司法程序中截至争议进入法庭阶段之前的其

他要素。这些程序烦琐、迟缓，加快和改进这些措施有可能减少提交法庭的案件，

降低决定和程序的成本。 

6. 秘书长也认为应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内部司法程序中截至争议进入法庭阶段

之前的其他要素。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将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交报告，

说明管理部门对上诉程序进行审查的情况，并就如何改进这一程序和提高程序执

行速度提出建议。秘书长的报告将根据大会的要求，考虑到监督厅的意见，并提

出建议。 

  建议四 

秘书长作为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的主席，应请理事会建立一个机制，

加强联合国行政法庭、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和其他国际行政法庭之间的合作，协助

它们进行专业交流和定期对话，尤其是在以统一和一致方式适用案例法方面，因

为这是一个公正和平等司法制度的首要决定因素。 

7. 有关“建立一个机制和协助联合国行政法庭、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和其他国际

行政法庭进行专业交流和定期对话，尤其是在以统一和一致方式适用案例法方

面，因为这是一个公正和平等司法制度的首要决定因素”的建议的范围不明确。

检查专员在联检组报告第 6 段中注意到“欧洲航天局正在建立一个所有国际行政

法庭案例法的数据库，这可以作为各行政法庭之间开展进一步合作的基础”。如

果检查专员的建议只限于联合国行政法庭采用其他法庭的判例，且这些判例只起

说服作用而不构成先例，那么应指出，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经常

凭借和引用对方的判例。因此，使用欧洲航天局正在建立的数据库会有好处。还

应指出，所有有关各方随时都可以获得规约、裁决以及其他类似联合国行政法庭

给大会的年度报告的文献。另一方面， 如果联检组设想在各法庭之间开展的合

作意味着一个法庭积极参与另一个法庭对某一具体案例的审理，或把其他法庭的

判例作为先例，而不是用于进行说服，那么不修正这些法庭各自的规约，是无法

作出这一安排的。此外，秘书长感到关注的是，联检组设想的这种积极参与或其

他形式的合作可能会被认为是损害法官的独立性。 

8. 在这方面，联检组指出“到目前为止，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的案例法出奇的统一和一致，”但它提到“如果两法庭之间加强合作就可以加以

避免的某些案例法差异”。如果能确定这些差异，会有助于对问题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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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其他意见 

9.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它关于秘书处司法行政的报告(A/57/736)中

指出，如果大会接受委员会关于修正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以要求法庭候选人具备

行政法方面的司法经验或在本国司法部门的同等经验的建议，“秘书长即可提出

有关报酬的建议”（第 16 段）。但是，如上面第 7 段所述，大会在第 58/87 号决

议中提出的修正实际上证实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分别

要求其法庭法官具备的资格是不同的。秘书处将在另一份文件中解释把劳工组织

行政法庭法官的报酬和联合国行政法庭法官的报酬统一起来会产生的影响。此

外，取消提出申诉者可以获得赔偿的最高限额（建议二），可能会引起其他财政

问题。 

 

 


